
美國國務院昨日發表2013年度人權報告，聲稱《基本法》限制了香港市民和平更
替政府的權利，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時強調，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相關解釋和決定，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
的共同願望，政制發展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外國政府應尊重這個原則。對於報告引述
香港傳媒稱，新聞和言論自由遇到的挑戰與日俱增，特區政府表示會繼續致力維護新聞
和言論自由。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港府強調致力護新聞自由
政改屬港事務 促美尊重

郭文緯批美報告為佔中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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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香港記協偽善的􀎠雙重標準􀎡
劉廼強

上周日網民於政府總部舉行傳媒操守監察集會，
香港記者協會組織 「反滅聲」示威 「踩場」，還賊喊
捉賊，誣衊網民的集會是要霸佔他們示威的地點，是
「滅聲」的一部分。網民受屈舉行記者招待會，高舉
「主場在我」以澄清事實。

顛倒是非黑白引起反響
記協一再顛倒是非黑白，引起市民很大的反響，

其中一個就是我。激於義憤，我忍不住要發聲譴責，
但因周日不在港，特別跟網民安排作錄音發言，以我
的親身經歷，撕破記協的畫皮，向市民揭露它的醜惡
面目。

眾所周知，我是《信報》最資深的專欄作者，跟
它的老闆林行止自創刊第一天開始，寫到2012年1月
。我們老一輩的文人，最重感情。這段期間有一兩年
我心灰意冷封筆，行止兄沒說話；後來我跟他說又來
了，行止兄二話不說，專欄又再開始。我也很珍惜這
段緣，尊重行止兄的感受，從不在別的報紙長期撰文
，連老友馮紹波、石鏡泉、麥華章等搞《經濟日報》
，我也只為他們寫六篇文章作賀禮。我跟《信報》從
來不談稿費問題，給我多少就多少，什麼時候發隨它

便。
2012年1月19日，信報一名我以前從未接觸過的

編輯給我發以下電郵，便即時結束了我與該報自創刊
第一天便開始的關係： 「自閣下近期專欄文章刊出後
，均引起各方熱議，甚或掀起一點風波。經編輯部連
日開會商議，建議先生暫時擱筆。期間，先生可藉此
多點時間休息，調理身體，及後再商討來稿問題。在
此，謹對先生多年為《信報》撰文，深表謝意。評論
版編輯羅偉球」

投訴無故停專欄不獲處理
很明顯，《信報》也說不出為何停止我專欄的理

由。在私，雖然林行止兄已經賣掉《信報》絕大部分
股份，但我仍本着中國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傳統
，至今我沒有罵過《信報》半句。在公，《信報》如
此打擊言論自由的行為，文章 「引起熱議」便遭噤聲
，是不能容忍的。但我並沒有即時爆發，是到了4月
記協處理劉銳紹在《成報》的專欄因改版而被停掉而
大加討伐時，我才把電郵轉了給記協並向其投訴。

記協的回覆如下： 「若你希望記協跟進事件，請
麻煩你寫一封簽名的正式投訴信給我們，詳列事件及
《信報》給你的回應，我們收到後會處理。」我告訴
他們我也不知道有什麼 「事件」，而《信報》也沒有
任何 「回應」，如是來回，記協最後的答覆是： 「已
把你的電郵交給操守委員會，但委員會認為，你需要
提交相關的文章及完整的投訴信，他們才可以處理及
跟進。」

荒謬的是，於我周日揭露記協的偽善之後，記協
發聲明回應： 「由於劉迺強沒有清楚提及涉及哪些引
起爭議的文章，以及引起什麼爭議，於是記協要求劉
迺強提供進一步資料，但劉迺強拒絕，記協無法向被
指控的傳媒機構查問及要求對方回應，故此未能處理
該宗投訴。」《信報》於報道時更冠以 「前政協劉迺
強指控與事實不符」為標題，十分諷刺！《信報》應
該最知道，我的指控最符事實，這裡根本就沒有任何
「進一步資料」，我那有方法 「提供」！

處事不公怎護新聞自由
這根本是強人之所難，因為我已告訴他們我也不

知 「相關的文章」是什麼！這好比有人籠統誹謗我 「
殺人」，我告上法庭，但法庭要求我 「詳列」殺人事
件，相關的死者姓名及死者的回應等等才受理那麼無
稽。 「記協無法向被指控的傳媒機構查問及要求對方
回應」，是真的嗎？這不叫偽善，叫什麼？

還有更好笑的是劉銳紹於AM730專欄中撐記協
時，竟然爆出他從無因《成報》專欄被停而告知記協
，是記協自動撐他文章被修改。（劉銳紹大概善忘，
寫文章時也沒有翻查資料，事實是他於兩日後向記協
書面投訴，夾附專欄原文和被修改文章。他也同樣忘
記了記協也曾為他專欄被停而提出抗議。）他不說我
倒明白，這一說我反而糊塗了，一個不投訴記協也自
發行動，一個投訴了也被推搪，這豈不正好證實了我
對記協雙重標準的指責嗎？

同樣道理，李慧玲事件中，當事人除了 「百分百

感覺」和 「我就是證據」之外，至今仍未能提供任何
舉證，記協卻可以在不足12小時內發出聲明，將事件
綁上前此李慧玲被調職，認為是 「無疑增加公眾的疑
慮」，暗示 「是否與其言論有關」，並發動大示威來
抗議 「滅聲」。2012年4月12日，《成報》停止劉銳
紹專欄，記協在短短三日時間就 「完成調查」發出聲
明譴責《成報》，指 「本會對此深表憤怒」。2009年
10月28日，長毛辱罵《文匯報》記者葉詠儀是狗的處
理卻花了120日合共3000小時，得出的結論是長毛罵
得有理，葉詠儀由受害人變成被告人，記協還有何面
目去談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

已變成反對派政治工具
事實已經最清楚不過了，什麼記協？它至今已經

赤裸裸的是反對勢力的政治工具，於我正面撕破它的
畫皮之後更無所遁形。要監督香港傳媒操守，第一個
要死死盯住的，就是記協這個惡毒源頭。

這裡我想正告新聞界的朋友，我們的新聞及言論
自由得來不易，如今已被傳媒台前幕後的老闆們敗壞
得三分之二了。就算是跟記協同樣偏頗的港大 「傳媒
公信力」調查也顯示，近年來香港市民普遍只相信傳
媒不到三成。這是你們覺得自豪的現象嗎？這樣下去
，新聞工作者將會跟騙子是同類人，別繼續做扒
灰作假的專業戶，別再為虎作倀了。

第四權同樣也是公權，因而同樣需要接
受監督和制衡，同樣要在陽光之下運
作。救救孩子啊！

美國國務院2013年度人權報告聲稱，《基本法》
限制了香港市民和平更替政府的權利，前年特首選舉
中，選舉委員會由親政府委員主導，認為特區政府雖
然指出，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並不符合普選原
則，但並無採取任何措施，取消有關議席，而特區政
府早前承諾會取消所有區議會委任議席，但行政長官
仍在前年委任近70名區議員。報告又聲稱，中央政府
對支持中央的政黨提供巨大財政資源，現有制度令泛
民政黨，難以在立法會中取得大多數議席，或勝出行
政長官選舉。

按照《基本法》落實普選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美國人權報告時指，

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和決定，
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人民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政府在去年12月
4日正式開展了為期五個月的政改諮詢，以開放態度
，聆聽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的意見，並重申按照《基
本法》推動政制發展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外國政府
應尊重這個原則。

發言人表示，政府於2011年公布區議會委任制度
將分階段予以取消。2012年1月1日開始運作的第四屆
區議會中，委任議席數目已減少三分之一至68席。在
2013年5月，《201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獲
得立法會通過，自2016年1月1日第五屆區議會開始運
作起，將廢除委任區議會議員的制度，及區議會的所
有委任議席。

美國人權報告又提及，香港特區政府大致尊重新
聞和言論自由，但引述香港傳媒指，新聞和言論自由
遇到的挑戰與日俱增，多宗針對傳媒的暴力事件，被
泛民主派視為中央政府收緊本港輿論的手段，而大多
數傳媒所屬的企業，與內地有利益關係，容易出現自
我審查。

新聞言論自由是主要元素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說，十分重視根據《基本法

》而受保障的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香港要維
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社會能夠持續發展，新聞自由
和言論自由是主要的元素，政府會繼續致力維護這些
重要的核心價值。

對於年報稱，特區政府大致尊重集會和結社自由
，但引述有意見指，警方對中聯辦外示威的處理手法
較嚴格，認為是受中央政府指使。特區政府發言人表
示，警方一方面要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的公眾集會及
遊行，另一方面要確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如在公
眾活動期間發生擾亂秩序或其他違法行為，警方會根
據法律採取行動，律政司的檢控決定都是按照《檢控
守則》內既定及公開的原則作出，不受政治、傳媒或
公眾的壓力影響。

【大公報訊】前
副廉政專員郭文

緯（圖）發出公
開信指出，美
國 一 方 面 對
香港指指點
點，卻從不
反省自身的
人 權 狀 況 。
「斯諾登事件

」揭示美國政府
的 「棱鏡計劃」

，曾非法入侵香港的
政府人員和全港中央

的互聯網系統，廣泛竊取港人通訊資料，嚴重違反香
港市民私隱，更觸犯香港的刑事法例。郭文緯又認為
，有關報告發表的時間，正是香港爭論政改和 「佔中
」行動不斷發酵之時，難免令人懷疑，報告內容只是
為泛民和 「佔中」造勢。他寫道： 「由此看來，中央
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明顯不是捕風捉影，市民
要認清形勢，不要被外國反華勢力和他們在香港的代
理人利用！」以下為郭文緯的公開信全文：

筆者在香港回歸初期擔任廉署執行處首長，不時
收到來自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相約開會的邀請，領事館
職員表示，他們相當關注香港的貪污情況會否因回歸
後變壞，故希望向廉署了解香港的現況和貪污罪行的
最新趨勢。作為當時廉署的執行處首長，筆者十分緊
張別國對香港回歸後廉潔風尚的印象，亦堅信有責任
把握每個機會，盡快澄清和解釋任何 「唱衰香港的廉
潔程度會惡化」的言論。當時美方人員聽畢本人的解
說後，亦明白及接受廉署一切運作如常，亦知道沒證
據證明香港在回歸後貪污問題有任何惡化跡象。那時
的美領事館職員，大都明白事理，至少不會無中生有
，隨便污衊香港。

但是，當年美國官員的良好操守，卻未能一代一

代延續，至少美國國務院近日發表針對香港的人權報
告內容就完全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它列舉很多例子
來指控香港新聞自由受損，惟全部都沒有實質證據支
持，其中最荒謬的，是報告竟然指廉政公署在調查前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的案件時，曾入稟高等法院，要
求商台及《陽光時務周刊》交出劉夢熊接受訪問的錄
音及採訪資料一事，屬於 「破壞新聞自由」！

依法搜證 何來干預自由？
這份所謂報告，由美國國務院負責，報告中香港

的部分，理應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提供。美領事館
跟廉署一向有良好的溝通，何解今次會提交一些明顯
不盡不實的資料予上級機構呢？之前有沒有向廉署了
解？筆者之所以批評內容有謬誤，全因本人深信美方
官員應深諳普通法的精神，任何刑事檢控，都必須在
法庭呈交第一手的原本證據。舉例說，如案件中的證
據是聲帶，執法部門就有責任取得原版錄音，而非不
知曾否遭人改動、香港法院亦不會接納的 「二手證據
」或副本。上述個案中，廉署要取得的，並非傳媒的
機密消息或查探其來源，而是取得一些早已曝光的新
聞資料。

事實上，所有執法部門在遵守法律規定下，都有
權搜查特定的處所，藉以取得刑事案件的證據，避免
證據遭人破壞。不久前在英國，執法部門調查《太陽
報》涉及非法竊聽的案件時，就曾經直接進入該報辦
公室和編採人員的家搜證。

但在上述個案中，廉署理論上雖然有權直接進入
和搜查相關的傳媒機構，但廉署選擇克制，透過入稟
法庭申請取證，給傳媒機構有機會在法庭抗辯，如此
還不是 「尊重新聞自由」？請問美國國務院，此舉何
錯之有？怎樣跟 「破壞新聞自由」拉上關係？

「投訴」 當 「事實」 實屬無稽
除在 「新聞自由」議題大造文章外，這份報告在

香港的集會自由中同樣有不實的指控。報告引述民主

派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和梁國雄的投訴，指他們參加去
年元旦遊行後受到無理檢控，從而帶出香港有 「無理
拘捕」的現象。然而只要稍稍翻查資料便可知道，兩
位議員的投訴全無道理可言，事實上，當晚大批示威
者在抵達中環後四處亂走，先後佔據各主要幹道，令
皇后大道中、花園道（包括影響美國領事館一帶的交
通！）及德輔道中交通大癱瘓四個多小時，警方屢勸
無效，迫不得已才採取拘捕行動！

美國國務院作為 「世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外交事
務機構，發表報告前，絕對有責任核實各地領事館提
供的資料是否準確，而非罔顧事實，將不實資料向全
世界發放！

無的放矢 居心叵測
美國國務院對香港指指點點，卻從不反省自身的

人權狀況。 「斯諾登事件」揭示美國政府的 「棱鏡計
劃」，曾非法入侵香港的政府人員和全港中央的互聯
網系統，廣泛竊取港人通訊資料，嚴重違反香港市民
私隱，更觸犯香港的刑事法例。特區政府保安局亦曾
就此致函美方，要求澄清相關指控，惟美國至今的態
度仍然高傲無比，不作任何回覆。美方不回應合宜的
查詢，反過來批評香港違反人權，泱泱大國，可會羞
恥汗顏？其 「只有美國人配有人權」的橫蠻和囂張態
度，更應受到國際社會譴責！

此外，據斯諾登透露，美國駐港領事館內原來一
直都有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蟄伏，作為香港市民，我
們不禁要問，中央情報局人員被派駐美國領事館所為
何事？此職位有何作用？難道是單純搜集一些毫無實
證，但又聲稱涉及 「人權」的指控？

上述報告發表的時間，正正是香港爭論政改和 「
佔中」行動不斷發酵之時，難免令人懷疑，報告內容
只是為泛民和 「佔中」造勢！由此看來，中央擔憂外
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明顯不是捕風捉影，市民要認清
形勢，不要被外國反華勢力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利
用！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對於
美國國務院發表所謂人權報告，對中國和
香港特區的人權問題 「指指點點」。本港
政界人士批評，美國不但毫不反省自身的
人權狀況，反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對香
港特區的內部事務指手畫腳，發表罔顧事
實的言論，是極其霸道和不負責任，令人
質疑報告只為本港反對派和 「佔中」造
勢。

美國其身不正 侵犯人權
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陳勇引用
俗語 「泥水佬整
門，過得人過得
自己」來形容美
國今次的行為，
他指出 「棱鏡」
行動大規模竊取
全世界人們的私
隱，侵犯人權；
認為美國是其身
不正但仍要對他
國的內務指指點
點。陳勇說： 「
香港的民主發展

，基本上是從97回歸後才開始發展的，在此
之前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可以說沒有民
主可言。美國為何不去批評英國當時的行為
，反而對中國說三道四？」他最後對政府所
作出的回應表示認同，並認為港人沒有必要
太過看重美國的言論，反而應該做好自己，
努力促進香港自身的發展。

民建聯副主
席彭長緯表示，
香港民主情況在
回歸前與港英時
代是兩碼子的事
，而現時是 「完
全想像不到的開
放」。他說，隨
着時代進步，人

的訴求亦變得不同，但他們忘記
香港特區不是主權國，所以在《
基本法》之下，當時民主是在中
國的意願下發展，而循序漸進則
是一個重要的程序。他強調，如
果美國人權報告說香港的民主被
限制，那是漠視了當時的歷史。他續說，現時富爭議性的事
都是斷章取義，例如中國發展過程，中國由數千年的封建時
代走向現時的開放。他質疑美國標準，指出以美式標準衡量
香港和內地是不公平的。他認為，依法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
選行政長官是最重要。

企圖煽動港人推翻政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指出，美國所謂的人權報告是
一如既往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對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指手畫
腳，必須譴責。對於報告指《
基本法》限制了市民和平更替
政府的權利，王國興認為美國
當局是罔顧歷史事實，因為香
港在殖民地時代根本無普選，
正正是《基本法》的實施，令
香港人可以循序漸進實現民主
，他批評報告這一說法，顯示
美國用心極其醜惡，企圖煽動
港人推翻政府，而報告中指本
港新聞自由面臨的挑戰，更是
明顯為反對派撐腰，他認為特

區政府一直都是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近期的一系列事件
與新聞自由被打壓無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指出，斯諾登事件曝光後
，美國已深陷監聽醜聞，而
且美國經常對外發動軍事行
動，不斷侵犯他國人權，譴
責美國自己不但不矯正錯誤
，反而對別人指指點點，更
顯其霸道和不負責任。他又
批評，美國政府不了解香港
實際情況，在香港進行政改
諮詢的關鍵時刻，發表如此
言論，是試圖對特區和中國
製造負面的壓力，他相信市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會被
美國的奸計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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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回應美報告時強調，成功落實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市
民共同願望


